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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簡稱新北教產)成立於100年5月1日，這一天即是2011年

工會法修正頒布開放教師得組織工會的第一天；就意義上來說，可說是教師對於工會三

法勞動三權的積極回應，也開啟教師們以團結和行動，做為提升教師地位和工作條件的

努力進程。本人有幸從新北教產成立後即擔任會務幹部，親身參與新北教產會務運作，

並見證本會這十年的發展的各個重要里程碑。就個人觀察，本會之發展，或可分成初期

的「教師工會的認同啟蒙」階段，及至全面邁向「勞動三權的實踐奮鬥」，「專業維權

的協力運作」、「內部運作的民主化」各個面向。個人認為，新北教產過去這十年發展

的特性，或可視為窺蠡教師工會於我國發展之徑。以下分而述之。

一、教師工會的認同啟蒙階段

　　基於過去國家權力所形塑我國教師圖像

的深刻化，教師被視為一神聖職務，犧牲奉

獻地為國家履行教育任務；因此，期待教師

有豐富之學養、崇高之品德、愛國之情操、

勤勉犧牲之精神，能將教育視為神聖之志業

，願意為國家興辦公教育作努力及犧牲1。

儘管於2011年工會法修正後，教師終於可依

法組織及加入工會2，依該法第4條第3項規

定：「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教師有一種非屬勞工階級的自我意識3；亦有意見認為，「工會的罷工

是屬於藍領階級，而非白領教師維護權益的方式」4；「光爭取工作權利，沒有專業知識的話

，人家會看不起你」5。亦有不少教師本身，對於教師得比照勞工行使勞動三權之方式來維護

其勞動條件的轉變，仍然相當排斥，認為教師爭權利與形象不符，更遑論因此而上街抗爭。
　　　　　　　　　　　　　　　　　　　　　　　　　　　　　　　　　　　　　　
1周志宏（2003），〈教師教育行政體系關係之回顧與前瞻—教師圖像的型塑與轉變〉，《教育

　法與教育改革》，臺北，高等教育，頁121-166，頁161。
2工會法第4條：「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第1項)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及依法監督

　之軍火工業員工，不得組織工會；軍火工業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第2項

　)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第3項)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其

　他法律之規定。(第4項)」
3鄭建信（2015），〈淺論教師的工會認同〉，頁1。
4王秋絨（2003），〈台灣、德國教師組織之比較〉，《各國教師組織與專業權發展》，臺北，

　高等教育，頁317。
5同前註，頁316。

有幸參與的新北教產十年發展側記－

兼論教師工會發展之必要元素
文◎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第二、三屆理事長 鄭建信

新北教產向執政黨提出公教年改
須兼顧教育職場活絡



7

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

　　同時，反對教師加入工會者多主張，教師加入工會，是一種白領普羅化的墮落，與

教師專業化的方向背離。其實教師作為勞動者之身分所以產生爭議，並非本質上教師非

勞動者，而是心態上能否接受教師為勞動者的問題，而法令制度上之規定，不過是反映

國家或社會大眾，甚至教師對此身分定位的態度而已6。

　　事實上，教師們集體受僱於學校乃為實際之狀況，教師對勞動條件的主張，很難單

打獨鬥而有成功之機會。教師若無法透過工會勞動權的行使，賦予教師結社權以外之權

力，要爭取教師工作條件的提升，無益為天方夜譚。在UNESCO「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

之中，亦曾就教師團體在這方面的功能加以建議，如：「教師的薪資及工作條件，應該

透過教師團體與教師之雇主(即學校)間的談判程序加以決定。」「教師透過他們的團體

與他們的雇主(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談判的權利，應該要透過制度的建立才能被確保。

」「教師與雇主間爭議產生，或者萬一雙方的談判已經破裂時，教師團體應有權去採取

，通常開放給其他團體，為防衛他們的正當利益所採取的手段。」此正是教師工會所有

之協商權與爭議權，所得運作之權力及功能7。

　　進一步而言，面對未來全球化所帶來勞資結構之改變，受僱者個人的弱勢力量，若

非藉著集體勞動之力，實無可能以一己之力面對未來產業對個人的衝擊。為適應未來全

球化帶來勞資結構之衝擊，我們必須要培育下一代尊重欣賞不同職業；除了要指導學生

了解基本勞動相關法令外，還須讓他們了解如何透過團結權保障權利，解決紛爭。如此

，方得適應日後勞動形態的改變，追求幸福的未來。教師本身對集體勞權的覺醒，適足

以影響下一代透過勞權教育的紮根與落實8。

　　因此，在新北教產成立之初，即透過「會員勞動教育」課程之辦理，全面性地進行

會員勞動意識的教育；並開始嘗試行使勞資爭議處理法中的「調解」、「裁決」機制，

在現在申訴制度之外，嘗試協助會員解決發生於學校端之爭議情況。如「私校年終獎金

雇主的任意減發」、「薪資發放遲延」、「雇主不當要求教保員加班」、「學校對會員

或支會會長的不當勞動行為」、「團體協約之拒絕協商」、「工會會費代扣」…，透過

一次又一次的協助，會員也開始理解，學校的爭議現象，其實工會可以透過現有的法制

，協助會員獲得更好的解決。

　　此外，本會亦協助新北市勞工局編纂高中職勞動權益課程教材，並配合勞工局的規

劃，全力推動勞權師資培育，也積極深化會員勞權意識的提升。勞工局這套教材，從認

識個人勞權開始，並進而擴及集體勞動權益的理解，不只讓高中職學子對勞動權益有一

定的了解，也為未來進入職場工作有一定的準備與協助之功效。

　　經過教師工會過去十年的努力，就現階段而言，不論加入或不加入工會的教師，應

該可以理解到，透過勞動三權的實踐，確實能較全面性地協助教師解決學校現場面對到
　　　　　　　　　　　　　　　　　　　　　　　　　　　　　　　　　　　　　　
6同註1，頁162。

7周志宏（2003），〈從教師法律地位看教師團體之性質與功能〉，《教育法與教育改革》，臺

　北，高等教育，頁99-120，頁116。

8鄭建信（2015），〈從「禁止搭便車」談「勞動意識的建立與教育」〉，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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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紛爭與爭議，並進而建立更穩定的工作環境；也透過實踐勞動三權的過程，更能務實

地看待教師工會的運作方式及體認勞權課程，對於學生未來的影響及對社會穩定的幫助。

二、勞動三權的實踐奮鬥

　　我國勞工集體權利之保障，主要規定在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

100年工會法修正時，就團體協約法及勞資

爭議處理法，亦同時做了相關的修正。此三

法，實係實施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所謂

勞動三權的法律依據。就勞動三權間的關係

來說，其本身只是確保勞工生存之基本手段

，而非目的9。關於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

，團結權係最根源之基本權，而協商權對於

其他兩者則具有目的與手段之關係。團結權既為根源之權利，若無勞工團結之前提，協

商權與爭議權均無法實現10。由保障團結權之目的觀之，實際上亦須一併保障協商權及

爭議權；蓋組織工會之主要目的係在於締結團體約，所以必須賦予工會進行團體協商之

權利，又為確保協商得以進行且終能達成一定的協議，必須賦予工會必要時有進行爭議

之實力，以免雇主任意拒絕協商11。

　　對教師工會來說，100年工會法的修正，讓我國勞動三法權的修正，開啟了勞動三

權實踐的契機；教師得以集體力量實現團體協商或進行爭議行為的空間，也有一定程度

的放寬。工會法第1條即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

制定本法。」同法第4條第3項規定：「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入工會。」；亦即，教師

組織及加入工會，本身不是目的，透過工會團體結而改善工作條件及教師地位，才是組

織工會之目的；而提升工作條件的策略，即是透過集體談判的方式，將達成之協議形諸

書面文字，讓勞資雙方共同遵守。進一步而言，若不透過集體協商來爭取工作條件的提

升，則爭取團結權就沒有意義。因之，教師組織工會後，全面進行集體協商之推動，以

求建立勞資自治的校園及教育環境，才是追求集體勞動權實踐之正道。

　　教師工會成立後，大幅帶動團體協約簽署的數量成長，及協商經驗推動，是教師工

會帶給勞權發展的重大意義與貢獻。而團體協約之進行或得否進行乃在於要求勞資雙方

，應本誠信原則進行協商，相較於教師法中賦與教師會協商的任務而非權利，並未課予

勞雇雙方協商成敗之責，團體協約法確實是給予教育現場的勞資關係新的挑戰與機會。

團體協法第6條第1項即規定：「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對

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
　　　　　　　　　　　　　　　　　　　　　　　　　　　　　　　　　　　　　　
9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2》，臺北，五南，頁45。

10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2》，臺北，五南，頁233。

11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2》，臺北，五南，頁234-235。

新北教產理事長鄭建信代表會員
遞交抗議年改不公的陳情連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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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2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所為

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至第

四十七條規定。前項處分並得令當事人為一定之行為或不行為。」同法第53條第2項規

定：「雇主、雇主團體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認定違反工會法第三十五條、團體協約法第

六條第一項規定者，工會得依本法為爭議行為。」換言之，就雙方違反誠信協商原則時

，得應用勞資爭議法中的「裁決」制度，當確認違反誠信協商時，得課予違反者為一定

之行為或不行為，以求落實誠實協商之可行性。

　　團體協約自治制度之產生，在修正個別勞動契約上因契約自由原則，及以供給與需

求所形成之市場制度或市場經濟法則所產生之流弊；團體協約以其具強制力之規範性的

效力，取代了或修正了個別勞動契約，以矯正具體的地位不平等12。透過團體協約自治

，對於勞資雙方的勞動條件有所規範，國家及主管機關不必事事介入，它是一種以民主

取代對抗，協助建立及解決勞資問題的一種架構。理想而言，就以強調教師專業自主及

學校本位自治的教育現場，應為合理及適當的運作機制。為此，本會自民國102年起，

即透過勞動教育、專題講座、快訊系統、會訊專文，全面性地引入並推廣會員對團體協

約精神及運作的認識，並積極培養團協人才，厚植團協運作的能量及實力。自103年起

即全面推動全市20餘所公私立學校之團體協商，及至三年後終於誕生本市第一份教育團

協，並接續完成10所以上學校會員與學校團體協約；當然，這幾年間也依照團體協約法

之規定，向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展開團體協約協商13，而此份團體協約將全面性地建立全

市公立學校有秩序地進行工作條件、經濟條件、專業條件、人事條件的運作原則，也有

助於落實團結權，避免非會員者搭便車，而侵蝕教師工會之團結核心，也期待與教育局

的團體協約能儘早開花結果。

　　另一方面，勞資爭議係團體協約自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若無此一勞資爭議所形

成之壓力，則鑑於國家必須保持中立，雇主將可以隨意拒絕團體協約，而從每一團體協

約效果中脫身14。亦即，團體協約困境在所難免，為解決協商僵局，依勞資爭議處理法

提起爭議解決之方式，將有助於勞資雙方，重新尋找適當溝通協調之方式，本會在103

年至106年期間，就雇主違反誠信協商而申請勞動部裁決之頻率甚高，但確實有助於學

校逐漸理解勞動三法之規範內容，也有助於之後團體協約協商之進行，也終能達成前述

團體協約之初步成果。透過團協協商之進行，搭配爭議方式之運作，團體協約協商整個

的運作歷程及成果，對於當事學校及全體會員夥伴，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認同，理解

集體行動及協商以建構對等和諧教育環境的必要性，也理解「為協商而協商」或「為爭

議而爭議」都不是團結運作的正道，為解決問題建構理想溝通情境，才是勞動三權運作

的積極目的。 

　　　　　　　　　　　　　　　　　　　　　　　　　　　　　　　　　　　　　　
12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2》，臺北，五南，頁142。

13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3項第2款：「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二、會員受僱

　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14楊通軒（2012），《集體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2》，臺北，五南，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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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一個實踐勞動三權而開啟工會運作的本會而言，我相信未來十年必然更能團結

基層實力，而發展出壯大協商實力的工會。

三、專業維權的協力運作

　　在現行法制規範下，教師會為依教師法所成立之「教師組織」；教師工會則為教師

依工會法組織或加入之工會，其型態有「產業工會」、「職業工會」。教師組織在性質

上應該較接近專門職業團體之定位，教師理應組成「教師公會」，並落實而有「強制入

會」、「專門職業人員之自律」、「參與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協調及增進共同利

益」等功能15；然，我國《教師法》卻僅給予教師自由參加教師會(教師組織)的權利，

並賦予教師組織「任務」而非權利。就法制面，現階段教師會專業運作之方式，多透過

學校「校務參與」、「校長遴選」、「地方教育事務之審議工作」、「教師申訴案件的

處理」、「聘約準則的協議」、「教育經費的審議」……，而就教師專業成長，則多透

過教師組織中專業自主推動來進行。

　　若就一個專業職業團體而言，「專業化」及「勞動條件」之功能，並非全然不相容

及衝突。勞動者是就其職業上聘僱關係之性質來立論，而專門職業人員則是就其職業工

作內容之性質，及從事此工作者之特性來界定，因此並非截然的區分16。緣此，如同教

師會一般，新北教產身為教師工會的角色，在全力實踐勞動三權的同時，念茲在茲的就

是同時優化教師工作條件，並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因之，新北教產成立的這十年來，即致力於辦理各項專業講座，提供會員夥伴各類

之專業研習，以求滿足任職於不同學習階段的會員夥伴的各類研習需求，並落實推動食

農教育、環境教育，以透過會員在職教育進而影響廣大學子，激發環境保護的意識。此

外，並與新北市教師會共同推動各個自主學習團體—基地班，發行教育刊物，討論及分

享各類教育專業及政策，及透過參與新北市教育局各項教育政策諮詢等工作，來展現本

會之專業性。　　

　　此外，為反映第一線教師對各項教育政策的理解與建議，以利組織積極參與教育決

策之效果，本會按學習階段別，分別成立了大專、高中職、國中、國小、幼教委員會，

也因應特殊教育之特殊性及跨學習階段別的需求，設立特教委員會，相關委員會之運作

類似政策研究之輔助單位，期能掌握政策脈動，提供現場視野，以利教育決策之專業影

響。

　　新北市教師會、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長期以來，與基層教育工作者在專業成長

的路上向前邁進；身為一位基層教育工作者，我們深知教學工作絕非只是知識的傳授，

而是不停地在專業路上成長，我們不斷地找尋教材、教法的多元風貌，以求觸發學生的

　　　　　　　　　　　　　　　　　　　　　　　　　　　　　　　　　　　　　　
15周志宏（2003），〈從教師法律地位看教師團體之性質與功能〉，《教育法與教育改革》，第

　一版，臺北，高等教育，頁99-120，頁114-115。

16周志宏（2003），〈教師13與教育行政體系關係之回與前瞻—教師圖像的型塑與轉變〉，《教

　育法與教育改革》，臺北，高等教育，頁121-166，頁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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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但我們也不自限於教學的技術提升；我們更重視友善互動的師生關係，因為

我們深知教育工作最可貴之處，即是我們面對的是亟待啟發的心靈主體，教育工作就是

人的再造工程；透過良好友善的師生關係，才能讓我們提供學生適切的引導及方向，其

目的是在於讓學生能透過自我省察，做自己的主人，能體驗生命之真諦，並透過教育的

過程，放大其生命的能量。因此，每一年度兩會推動辦理SUPER教師遴選，讓第一線教

師的教學成果，得有機會分享給同儕夥伴，而不可否認的是，透過每一年度SUPER教師

的遴選，確實給基層優秀教師有一個分享的平台，也形塑了不同的教師圖像，相信未來

有更多的會員夥伴，都能成為學生心中的SUPER老師。

　　除此之外，為確保會員專業生涯及權利不受影響，本會成立了訴訟基金，協助會員

因應各項面對教育現場的可能訴訟，提供必要的支援；也因此聘任專業的法務人員，成

立法律諮詢的服務，不只做教育現場法律問題的支援，也提供會員工作場所以外的相關

諮詢服務。另一方面，也成立互助基金，一方面提供會員各項慰助金及祝賀金，陪伴會

員共度人生重要歷程或挑戰；另一方面，互助基金配搭現行的公共意外責任險，提供會

員於第一線發生校安事件有需求時，讓法務人員能進入現場提供最即時的服務。

四、內部運作的民主化

　　工會團結體之目的在於維謢及促進勞動條件與經濟條件為主要目的，首先必須理解

的是其與結社權不同，而與勞動條件之變更有密切的相關。工會法第5條第1項：「工會

之任務如下：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同法第26條第1項第10款：「下列

事項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十、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團體協

約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8條工會或雇主團體以其團體名義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時，

其協商代表應依下列方式之一產生：二、依其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由此

可知，工會之目標在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與改善勞工生活17。故為達到此項前提

，工會必須維持其「自主性」、「純粹性」、「明確團體利益意識」、「民主原則」18。

　　工會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規定：「工會經費來源如下：一、入會費。二、經常會

費。三、基金及其孳息。四、舉辦事業之利益。五、委託收入。六、捐款。七、政府補

助。八、其他收入(第1項)。前項入會費，每人不得低於其入會時之一日工資所得。經

常會費不得低於該會員當月工資之百分之零點五。(第2項)」其中第2項之立法理由指明

：「第二項有關工會之入會費及經常會費之收繳數額，原條文採上限規定，考量會費收

費金額多寡除應由會員共同決定外，亦須符合會務自主化及實際需求，為避免財源無以

為繼造成會務難以推展，爰改以收取下限方式規範之。」依此可知，工會之會費訂定基

本之下限，乃在維持工會在財務上得獨立自主，而不違反工會的自主性。而工會法第14

條則規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不得加入該企業之工會。但工會章程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則在限制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員加入工會，以維持工

　　　　　　　　　　　　　　　　　　　　　　　　　　　　　　　　　　　　　　
17黃越欽（2015），《勞動法新論》，臺北，翰蘆，頁411。

18黃越欽（2015），《勞動法新論》，臺北，翰蘆，頁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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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之同質性，此即工會之純粹性維持。

　　而工會法第1條之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

定本法。」即在確認工會最重要的任務為勞動條件之促進及勞工經濟向上提升。而工會

之運作，為確保內部民主性，工會法對工會之會員代表產生、工會理監事名額及職權、

任期，責任均有相關之規範19；而對工會之決議則須合乎民主化之要求20，因此，對會員

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有相關之法律規定21。

　　足見，工會法相當關心工會會務之運作是否符合民主原則，而為貫徹會務民主原則

，採取工會會務自治(即制定章程)及行政監督等兩種方式落實22。而工會內部意見形成

程序必須符合民主化要求，透過民主化程序，使所有會員意志成為工會本身之意志，此

意志並得拘束工會幹部時，始有真正之工會自治可言23。然而，雖有章程自治原則及民

主運作規範之基本要求，工會為達真正民主性，仍須實際上透過「制度化」運作架構之

推動，避免少數工會主事者長期把持會務，將會務連繫重在內部連帶關係之建立，而規

避正常制度運作下的監督，進而阻礙了內部民主運作，而有違工會之公益性24。

　　因此，新北教產至少透過近三年的努力及調整，以「明確化會員權利義務」、「擴

大會員參與機制」、「保障少數學習階段及性別平衡」25為方向，調整章程相關內容；

並確實依工會法之精神及相關章程規範，區分「理事長」、「理事會」、「會員代表大

會」之權責，進行相關運作及決議。以制度化機制之建立，整合大專、高中、國中、國

小、幼兒、特教不同的夥伴的能量，期使組織能透過對各項議題之關注及共同參與，壯

大組織運作能量，並建構內部民主化運作，以利工會人才銜接，為組織運作力量提供最

堅實的基礎。

　　　　　　　　　　　　　　　　　　　　　　　　　　　　　　　　　　　　　　

19工會法第17條：「工會應置理事及監事，其名額如下：一、工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者，置理

　事五人至九人；其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者，每逾五百人得增置理事二人，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

　過二十七人。二、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不得超過五十一人。三、工會之監事不得超過該工會理

　事名額三分之一。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其章程規定推選常務理事、常

　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工會得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

　得超過該工會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會，並得視業務需

　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應具理事身分。工會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應設監事會，

　置監事會召集人一人。監事會召集人執行監事會決議，並列席理事會。」工會法第18條：「會

　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工會監事審核工會簿記帳目，

　稽查各種事業進行狀況及章程所定之事項，並得會同相關專業人士為之。監事之職權於設有監

　事會之工會，由監事會行使之。」工會法第20條：「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

　副理事長、理事長及監事會召集人之任期，每一任不得超過四年。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次。」

　工會法第21條：「工會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

　及其代理人，因執行職務所致他人之損害，工會應負連帶責任。」

20李玉春（2019），〈團結權與工會—工會之組織與會員〉，《集體勞動法》，第一版，臺北，

　新學林，頁105-119，頁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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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團結力量大

　　工會運作，強調實力原則，因之，每一

個支持並加入工會的會員夥伴，皆為組織力

量之重要來源；本會，在會員夥伴的支持之

下，走過十年，不只在會員人數方面持續成

長，早已經是全國人數最多，也是唯一會員

人數占新北市公立學校半數以上的教師工會

；透過過去十年來的調整與發展，讓組織之

運作能量多從基層而來，也能符應基層需求

。因此，新北教產不只是對新北教育政策及

運作產生最關鍵的影響力，亦可謂是唯一且最有實力之教師工會；也是新北市全體教師

共同組成，且能互相照顧的大家庭。

　　本會包含了不同學習階段、公私立不同的編制內教師，因此，會員間異質性甚大。

此種異質元素，有助於成員彼此學習，相互觀摩，對於專業追求的維護而言，較能透過

全面性的思維，發揮互補的效應，也比較不容易遺漏掉關鍵的事務；藉由異質性團體的

互動，使團隊往前邁進，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讓團體之力量發揮極致26。新北教產成

立已滿十年，組織持續致力於「工會意識提升」、「勞三動權實踐」、「專業維權運作

」、「內部民主化」，海納不同學習階段的夥伴，相互協助。團結力量大，本會下一個

十年，仍需要每一個教育現場的你我，共同持續支持！

　　　　　　　　　　　　　　　　　　　　　　　　　　　　　　　　　　　　　　
21工會法第26條：「下列事項應經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一、工會章程之修改。二、

　財產之處分。三、工會之聯合、合併、分立或解散。四、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之選任、解任及停權之規定。五、會員之停權及

　除名之規定。六、工會各項經費收繳數額、經費之收支預算、支配基準與支付及稽核方    法

　。七、事業報告及收支決算之承認。八、基金之運用及處分。九、會內公共事業之創辦。十、

　集體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十一、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前項第四款之規定

　經議決訂定者，不受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法令之限制。會員之停權或除名，於會員大會或會員

　代表大會議決前，應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

22劉志鵬（2019），〈團結權與工會—工會之概念、種類與要件〉，《集體勞動法》，第一版，

　臺北，新學林，頁95-104，頁104。

23工劉志鵬（2019），〈團結權與工會—工會之概念、種類與要件〉，《集體勞動法》，第一版

　，臺北，新學林，頁95-104，頁104。

24鄭建信（2019），〈建構專業團結體—健全體質大步邁向第三個十年〉，頁3。

25請參，鄭建信（2019），〈建構專業團結體—健全體質大步邁向第三個十年〉一文。

26鄭建信（2019），〈淬勵自省團結為教育專業持續發聲〉，頁3。

新北教產理事長鄭建信率領會員發動眾志成
城萬人連署抗議年金惡改政府脫逸雇主責任


